
□记者 陈颖婷

通讯员 陈卫锋

本报讯 因对方拒不结清 67

万余元货款， 一家台资企业将对

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一同起诉至

法院。 开庭在即，遇到新型冠状病

毒引发的肺炎疫情， 怎么办？ 日

前， 上海浦东法院自贸区法庭涉

外商事纠纷“诉讼、调解、仲裁”一

站式解决工作室内， 在自贸区法

庭副庭长、 主审法官徐慧莉的主

持下， 纠纷双方通过远程视频系

统“在线”达成了调解协议。 本案

的成功调解， 也意味着一站式解

决工作室成功实现了对诉讼、调

解、仲裁程序转换的全方位覆盖。

本案原告某上海科技有限公

司系注册于上海自贸区内的一家

台资企业， 被告系原告的一个老

客户。 2019 年 6 月至 10 月间，

被告向原告购买了总额达 130 多

万元的产品， 却一直未能如期付

款。 截至原告起诉， 仍然有 67

万余元尚未支付。

该案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6

日开庭，不料，新型冠状病毒引发

的肺炎疫情来袭。 主审法官徐慧

莉在充分了解本案案情和双方需

求后， 建议双方通过在线庭审的

方式解决纠纷。 经沟通，双方当事

人对法官的建议表示一致赞同。

2 月 7 日上午， 本案通过远

程视频方式开庭审理。 徐法官在

征询双方意见后， 简化了庭审流

程， 直接进行在线调解， 在较短

时间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。

被告还承诺如果不按期履行， 将

额外支付原告违约金。

□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贾路

本报讯 “砰！ 现在开庭！”

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击声， 宝

山区人民法院“网络开庭” 第一

案于 2 月 10 日下午开始审理，

这也是宝山法院在疫情防控时期

首次启用在线庭审方式审理案

件。

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，

原定的开庭日期恰逢当下抗击疫

情关键时期， 被告本人又远在四

川， 现因疫情防控无法抵沪， 双

方当事人又都希望尽早案结事

了。 主审法官通过事前沟通， 在

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， 决定启

用网络在线方式开庭审理。

在这个特殊的庭审现场， 主

审法官、 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在法

庭内佩戴口罩面对电脑屏幕， 双

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实时影

像、 相关证据材料清晰地呈现在

法官面前。

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， 历时

1 小时的庭审顺利完成， 整个过

程有条不紊， 数据传输稳定、 互

动流畅、 程序规范。 庭审结束

后， 当事人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

庭审笔录阅看， 并通过电子签名

予以确认。

□记者 陈颖婷

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

生以来， 口罩成了这特殊时期的必

备商品。 一些无良商人被利益冲昏

了头脑， 通过销售假冒品牌口罩从

中牟利。 近日， 浦东警方破获多起

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。

2 月上旬， 浦东警方陆续接到

线索举报， 在浦东陆家嘴、 金杨地

区有小型便利店正销售“飘安” 品

牌医用口罩， 每只销售 3元， 购买

人员络绎不绝。 2 月 8 日， 浦东警

方组织精干力量开始收网行动， 在

陆家嘴、 金杨地区两家便利店内共

抓获朱某、 周某等 4名嫌疑人， 通

过现场搜查， 在店内查获假冒“飘

安” 品牌医用口罩 5000 余只。 到

案后， 嫌疑人交代， 他们以每只

1.1 元至 1.5 元不等的价格从上家

购买假冒品牌口罩。 目前 4 名嫌疑

人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

无独有偶， 近日， 浦东警方接

到群众举报， 临港、 川沙地区两家

药房内有假冒品牌口罩出售。 浦东

警方迅速出击， 当场在两家药房内

找到假冒“飘安”、 “卫安” 等品牌

口罩 17400 余只， 抓获嫌疑人 7

名。 目前， 7 名嫌疑人已被浦东警

方依法处理。

□记者 陈颖婷

本报讯 近日， 松江警方经缜

密侦查， 迅速侦破一起销售不符合

标准的医用器材案。 目前， 嫌疑人

顾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 案件

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2 月 3 日， 松江警方根据线

索， 发现辖区内一女子在朋友圈内

销售口罩。 这一线索立即引起了松

江警方的高度重视， 随即组织警力

针对该警情开展调查。 经循线追

踪， 松江警方于 2月 8日在松江区

将顾某抓获， 并现场查获假劣口罩

100 余只。 据顾某交代， 她从外省

市小作坊内购得假劣的 200 枚

“3M” 口罩及 12500 枚一次性医用

口罩， 并分别以 38 元 / 枚、 3.5 元

/ 枚的价格在其微信圈内销售， 共

非法牟利 1万余元。

□记者 季张颖

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警方

获悉， 2 月 8 日晚， 根据群众举报

线索，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崇明

公安分局和林业部门， 在崇明某地

抓获涉嫌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

嫌疑人龚某， 捣毁仓储窝点 2 处，

现场缴获野鸭、 斑鸠等野生动物死

体 109只。 目前， 犯罪嫌疑人龚某

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 犯罪嫌疑人龚某为牟取

非法利益， 多次非法捕杀野鸭、 斑

鸠等野生动物， 并收集后屯放于自

家仓库用于对外销售。 其中， 涉案

的野生动物均在 《国家保护的有重

要生态、 科学、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

生动物名录》 中， 属于“三有保护

动物”。 对于上述名录中的野生动

物， 在禁猎期、 禁猎区域或使用非

法方式捕杀， 都属于非法捕猎。 目

前， 犯罪嫌疑人龚某已因涉嫌非法

狩猎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将会同市场

监管、 林业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

及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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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

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市市

场监管局获悉， 截至 2 月 9 日 12

时， 本市市场监管系统共立案疫情

相关案件 140 件， 其中已有 18 件

移送公安机关。 涉及“口罩” 案件

有 110件， 占案件总数的 78%。

据市场监管部门披露， 在上述

140 件案件中， 处于立案阶段 115

件； 调查终结阶段 9 件； 处罚告知

阶段 11 件； 办结阶段 5 件。 疫情

发生期间， 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和公

安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执法， 进一步

加强行刑衔接， 已涉及相关线索或

全案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 18件。

当前案件涉及违反的法律法规

主要有： 价格法、 产品质量法、 药

品管理法、 广告法、 商标法、 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、 反不正当竞争法、

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、 上海市活

禽交易管理办法、 上海市商品交易

市场管理条例等。

案件中， 违法类型比较集中的

主要有： 涉及价格类违法案件 76

件； 涉及产品质量类违法案件 28

件； 涉及医疗器械类违法案件 15

件； 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类违法案

件 5件。

口罩成为名副其实的关注焦

点， 相关案件的查办集中聚焦了老

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。 市场监管局

相关负责人披露， 所有案件中， 涉

案物品涉及“口罩” 的案件有 110

件， 占案件总数的 78%。 这其中有

涉嫌生产不合格口罩、 篡改生产日

期、 哄抬物价、 未明码标价、 三无

产品、 违法广告、 侵犯商标注册权

等各类违法行为。

此外， 案件查处的违法主体相

对集中。 从案件当事人主体情况来

看， 涉及药店的案件 37 件， 个体

户或个人 24 件， 食品店 13 件， 超

市或便利店 11 件， 该四类主体占

了所有案件主体的 60%， 是重点检

查排摸的对象。 但与此同时， 还发

现有理发店、 摄影店等看似与口罩

销售毫无关系的商家也利欲熏心，

违法销售口罩， 同样被立案查处。

执法人员除了对实体店的排摸

外， 也加强了网上巡查。 立案查处

的案件中不乏涉及微商、 网络平台

等通过互联网下单的新型销售方

式， 该类案件共有 25件。

为进一步规范疫情防控期间执

法办案， 维护市场经营秩序， 市场

监管部门聚焦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

的价格、 不正当竞争、 广告、 药品

与医疗器械、 野生动物与活禽、 食

品、 产品质量与特种设备等七个领

域， 制定 《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违法

行为清单》， 并集中执法力量， 从

严从快从重打击与疫情防控相关的

违法行为。 对于与疫情防控相关的

违法线索， 原则上在 3 个工作日内

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。

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， 市场

监管部门坚持从快、 从严、 从重，

对上海又慕食品有限公司借疫情爆

发、 欺骗误导消费者谋取暴利等违

法行为， 市场监管部门更是在 72

小时之内调查清楚违法行为， 于 2

月 10 日按照法律程序向当事人送

达了听证告知书， 拟作出罚款 200

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市监部门“疫情案”已立140件
涉及口罩的案件有110件，占总数的78%

□记者 季张颖

通讯员 陈淋清

本报讯 近日， 上海闵行法

院法庭内，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正

在以网络庭审方式开庭审理。 全

体合议庭成员整齐划一地佩戴好

口罩， 原被告席上无人。 但审判

席两侧的屏幕上， 原告的影像和

证据材料清晰地呈现在合议庭面

前……这是在疫情防控特殊时

期， 上海闵行法院首次启用网络

庭审方式审理案件。

在这起民间借贷纠纷中， 原

告诉称被告曾在 2018 年 12 月份

以透支原告信用卡的方式借款

30000 元， 经原、 被告协商， 被

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， 承诺

2019 年 3 月 5 日前还清借款。 然

而到期后， 被告未依约归还借款

且删除联系方式， 被告自此下落

不明， 原告诉至法院。

在庭前准备过程中， 主审法

官房文佳发现被告下落不明，原

告因其本人目前在安徽宣城老

家，受疫情防控影响，无法来沪。

合议庭了解这一情况后， 主动与

原告沟通联系，在征求其同意后，

决定启用网络庭审系统开庭。 整

个庭审在 20分钟内顺利完成。 庭

审结束后， 原告通过扫描二维码

下载庭审笔录阅看， 并通过电子

签名予以确认。

主审法官房文佳表示， 借助

信息化手段进行必要的诉讼活

动， 是应对疫情的有力保障。

□记者 夏天 陈颖婷

本报讯 近日， 上海市第一

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行互联网庭

审， 以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

间各项审判工作稳妥有序推进、

切实保障诉讼参加人及法院干警

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该院于 2

月 7 日向上海律协发出推行互联

网庭审的倡议， 得到上海律协的

积极回复。

上海一中院在倡议函中表

示， 该院近期已新增多个互联网

法庭进行在线庭审，并制定了《互

联网法庭使用指南（暂行）》，将全

面推行互联网在线庭审等活动。

上海一中院希望上海律协提示全

体律师协助该院做好互联网庭审

等活动。 就律师在互联网庭审过

程中的技术及流程等问题， 上海

一中院也安排了专人予以对接，

尽快研究解决。

上海律协收到倡议函后， 于

2 月 8 日回函上海一中院， 对上

海一中院为律师办理诉讼业务提

供便利表示感谢与支持并将做好

提示工作。

据悉， 上海一中院近期制定

的《互联网法庭使用指南（暂行）》

就互联网庭审的适用情形、 技术

保障和庭审流程等进行了明确规

定，在满足诉讼便利性的同时，充

分保障互联网庭审的规范性、安

全性。 上海一中院现有 11个互联

网法庭，可满足刑事、民事、商事、

行政等案件的不同审理需求。

上海法院、律协：全面推行互联网庭审

网络庭审

闵行法院：首次启用网络庭审方式开庭

宝山法院：首次启用在线庭审方式审理案件

自贸区法庭：在线调解一起商事纠纷

松江警方破获一起假劣防疫物资案

上海破获一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

浦东警方破获多起劣质口罩案


